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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中 共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党 组文件

豫教党〔2022〕135号

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党组

关于深入开展向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

学习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

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各单位：

今年 8月份，中共新乡市委开展向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学

习活动以来，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的事迹被社会各界广泛传颂，

在全省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。为更好地发挥先进群体的典型示

范作用，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师风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党组

决定在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学习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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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广泛宣传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的先进事迹

近年来，我省持续推进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，大力倡导尊

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，在全省教育系统营造了人人争做新时代

“四有”好老师的浓厚氛围，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师德典范，

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、阳光美丽、改

革创新的新形象。其中，新乡市教育系统就涌现出全国教书育人

楷模 1名、河南省师德标兵 2名、河南最美教师 12名，他们中有

山村教师、特岗教师、援疆教师，也有抗疫先锋、职教专家、高

校科研工作者。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，

对本职岗位的无限热爱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，用崇高的职业

操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。他们的事迹被《人民

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、《教育时报》等众

多主流媒体广泛报道，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。

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是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，

是教育系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做“四有”好老师的生动

典范。全省各级教育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在本地本校深入宣传

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先进事迹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报刊、展

板橱窗等宣传阵地，线上线下和校内校外联动，通过组织学习、

讨论、座谈及征文比赛、演讲比赛、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，

迅速掀起向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学习的热潮。

二、认真学习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的崇高精神

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的生动事迹，深刻诠释了新时期人民

教师的深刻内涵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“四有”好老师的精神风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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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的崇高精神，就是要以“新乡师德先

进群体”为榜样，深入学习他们坚守初心、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，

把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融入到扎扎实实的行动中去，全心全

意献身教育事业。学习他们志存高远、淡泊名利的道德情操，把

在平凡岗位创造非凡业绩作为自己长远的价值追求，用实际行动

践行和传承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。学习他们勤于钻研、

博学进取的职业特质，用精湛的专业能力成就平凡岗位上的伟大

梦想，在不懈奋斗中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。学习他们胸

怀大爱、善良无私的思想情怀，以身示德、以德施教，用师者大

爱生动诠释人民教师心系人民的先进本色。

三、深入开展扎实有效的学习活动

全省各级教育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组织开展向“新乡

师德先进群体”学习的活动，要把学习活动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起来，

与全面加强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工作、持续推进师德主题教

育活动结合起来，统筹安排，扎实推进。要以学习活动为契机，

开展多层次的优秀教师选树宣传活动，强化榜样引领感召，推动

形成校校有典型、榜样在身边、人人可学可做的师德建设新风尚。

要把学习“新乡师德先进群体”事迹作为贯彻落实新时代教师职

业道德规范的生动案例和必修课程，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精神感

召力，进一步激励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、为

国育才的光荣使命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的扎实行

动投身教育事业，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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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四、积极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

全省各级教育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以开展向“新乡师德先

进群体”学习活动为契机，大力弘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，

集中展现广大教师爱党爱国、立德树人、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，

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。要通过举办教师节庆

祝活动、表彰会、报告会等工作载体，全方位展示教师在教书育

人日常工作和抗击疫情、灾情等重大活动中担当作为、爱岗敬业、

甘于奉献的先进事迹，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

殊性，赢取社会各方的关心与支持。要深入推动落实国家和我省

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精神，加快推进高

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，以更大的力度、更实的举措，

营造教师安心从教、热心从教、舒心从教、静心从教的良好环境，

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。

各地各学校开展学习活动的落实情况，请及时报告省委教育

工委、省教育厅。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371-69691798 ，电子邮件：

qiuchanglin@jyt.henan.gov.cn。

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党组

2022年 9月 6日

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9月 7日印发


